
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公平竞争审查自查表

项目名 长垣市公安局购买2025年至2028年度“平安三期”维保服务项目称

采购人 长垣市公安局 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采购代理 河南晨煜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
机构

联系方式
审查结果

采购文件公平竟争影响性条款
(划 √)

1.未按规定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、 支持创新产品和服务、
口有  ☑无强制或者优先采购节能产品、 环境标志产品， 及监狱企业、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等政策。
2.指定特定的专利、 商标、 品牌、 供应商或设定的技术、 服

口有  ☑无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、 特定产品； 指定检测机构(国家
行政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)或限定特定时间的检测报告。
3.将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、 奖项，特定金额的

口有  Ω无
业绩或代理商的业绩作为实质性要求。
4.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生产厂家授权、 承诺、 证明、 背书等作

口有   四无
为实质性要求。

5.设置注册资本、 资产总额、 营业收入、 从业人员、 利润、 口有 ☑无
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。
6.限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的具体名称或设置经营年限等限

口有  四无
制条款。
7.限定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、 奖项作为加分条

口有 ☑无件或者中标、 成交条件； 设定特定金额的业绩或对代理商提
出业绩要求 。

8.设定的资格、 技术、 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
口有  ☑无

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。
9.提出“优于”招标文件技术、 服务要求的可加分， 但未量化具

口有   口无
体加分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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